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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金额154.7473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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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340期 投注总额：558642元

03 04 06 07 11

奖池累计129.864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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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340期

浙江销售2900728元，返奖额1752935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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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7174.868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2月13日

第2017146期 投注总额：66284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5 2 4 6 6 鼠

本报 2017 年 12 月 5 日第 9 版刊
登的“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乐清市虹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
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其中受让方公司名称有误：标题 1
处、内文4处、落款1处的“乐清市虹
桥振东轿车维修有限公司”应为“乐
清市虹桥振乐轿车维修有限公司”，
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
婴和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7年12月15日

某男婴，2014
年 1 月 20 日 出 生
（估），2014 年 7 月
13日发现被遗弃在
路桥区路桥街道金
鹏小区垃圾箱旁。
听力不健全。

某女孩，2012
年 2 月 9 日 出 生
（估），2012年2月9
日发现被遗弃在路
桥区路桥街道樱花
路。手指、脚趾不
健全。

台州市路桥区社会福利中心：0576-82913286

关于查找弃婴和儿童生父母的公告

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7月19
日），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5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特别说明：经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4民初865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编号2014年永康字第0127
号借款合同中借款本金135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已全部还清，该笔债权从债权总额中扣除，实际债权本金总额为
3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特此公告
浙江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2-8082262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9298979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高尔美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

30736574.29

利息

1785169.66

担保人名称/抵押人名称

东阳市钱江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欣业压铸厂、吴妙云、卢晓霞、陈建伟、吕爱美、卢险峰、卢萍、徐晖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振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振

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刘振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刘振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刘振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5日

注：利息具体以判决书或借款合同载明的计算方式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星辉不锈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2017年6月22日）单位：元

债权本金

4800000.00

利息

317913.52

担保/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陈辉、陈伟文、星辉不锈钢有限公司

（2017）浙0102民初3116号
朱锦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为与被告朱锦波、马建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2民
初3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916号

绍兴市奇江制管有限公司、绍兴柯桥钱江制管
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宇通物资有限公司、王奇江：原告
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194号

杭州福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永敏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92、6910号

缪超粮、袁法英：本院受理俞如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
浙0106民初6892、69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238号

陈大报、杨阿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民初3238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362号

叶新玲：本院受理原告严欢诉被告叶新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04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364号

叶新玲：本院受理原告严欢诉被告叶新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104民初33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340号

袁士明：本院受理原告高雪良诉被告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234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114号

王小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 民初
711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再3号

劳永林：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劳水龙、劳叶飞与原
审被告朱云娟、劳永林及第三人杭州市下城区美达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4民再3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84号

李俊亮、杨亚丽、赵益华、李刚亮：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凯旋路小微企
业专营支行诉被告李俊亮、杨亚丽、赵益华、李刚亮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31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85号

李钢亮、赵益华、李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凯旋路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诉被告李钢亮、赵益华、李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4民初3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68号

夏恩忠：本院受理原告许南星诉被告夏恩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4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66号

夏恩忠：本院受理原告许争明诉被告夏恩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40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065号

夏恩忠：本院受理原告许南星诉被告夏恩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075号

姜再华、沈根忠：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姜再华、沈根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04民初50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071号

胡昌琴、沈华铁、沈华标：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胡昌琴、沈华铁、沈
华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507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68号

浙江万银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小
强诉被告浙江万银房地产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5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782号

周坚特、吕理锋：本院受理原告倪家新诉被告周
坚特、吕理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178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115号

杨翔宇、黄晓花：本院受理原告陈伟星诉被告杨
翔宇、黄晓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111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4号

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
司、韩祖全、方炳达、徐秀萍：本院受理原告仲利国际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
司、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方炳达、徐秀萍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85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7749号

浙江贡樽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
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贡樽
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77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401号

尤延龙、陆春：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尤延龙、陆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
340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778号

顾永春：本院受理原告沙海涛、沙鹏、何娟珍诉
被告顾永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177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498号

胡盈：本院受理原告王静诉被告胡盈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104 民初 149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2号

翁国平、黄淑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被告翁国平、黄淑红
保险费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85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955号

李明福：本院受理原告徐成诉被告李明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29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090号

倪泽炜、沈余华：本院受理原告金基成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509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088号

倪泽炜、张永胜：本院受理原告金基成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508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20号

蔡文静：本院受理原告袁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6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381号
郑渡、高峻、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23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378号

白美丽、林培麟、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
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
初 237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377号

张晓丽、林型艺、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
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
初 237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376号

张晓丽、林型艺、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
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钱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
初 237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145号

高峰：本院受理原告郑国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 0104 民初 11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